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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牟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中牟县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流失防治费

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中牟县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流失防治费征收管理办法》已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○一○年四月二十日

牟政〔2010〕13 号

中牟县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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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牟县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流失防治费征收
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防止在生产、建设过程中造成新的水土流失，保

护水土保持设施和林草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，改善生态环境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

实施条例》和《河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〉办法》

及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县风沙区域内，一切单位和个人在生产、建设

过程中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和林草的，都要交纳水土保持补偿费；

造成或将要造成水土流失的，都要依法编报水土保持方案，并负

责对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防治。无力或不便自行防治的，应按有

关规定交纳水土流失防治费，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防治。

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在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的基

础上，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可以免交水土保持补偿费：

（一）兴建学校、医院、敬老院、幼儿园、孤儿院；

（二）个人修建非营业性住房及为修建住房和生活需要在指

定地点范围内少量取土；

（三）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行为。

第四条 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自行防

治并经验收合格的生产、建设等项目不再征收水土流失防治费。

对一切单位和个人在生产、建设过程中造成水土流失，无力或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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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自行治理的，征收水土流失防治费。

第五条 水土保持补偿费、水土流失防治费由县水行政主管

部门统一征收。

第六条 按照《河南省水土保持补偿费、水土流失防治费征

收管理办法》和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取消停止征收和调整

有关收费项目的通知》的规定，中牟县水土保持补偿费、水土流

失防治费征收标准为：

1．损坏林草的，按损坏面积每平方米 0.5 元的标准征收；

2．损坏水土保持设施的，按照被损坏设施的实际价值予以

补偿。宜以面积（如：梯田、水平阶、淤地坝等）计算的，按损

坏面积每平方米 0.8 元的标准征收；

3．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和林草措施综合配套面积的，按损坏

面积每平方米 1.2 元的标准征收；

4．在县政府明确的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、重点预防保护区

及大中型水利工程、河道影响区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和林草的，按

损坏设施的实际价值予以补偿。对按面积征收的，按每平方米

1.2 元征收。

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自行防治并经验

收合格的生产、建设等项目不再征收水土流失防治费。对一切单

位和个人在生产、建设过程中造成水土流失，无力或不便自行治

理的，按下列标准征收水土流失防治费；

1．有水土保持方案的，按其方案的防治投资预算一次或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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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征收水土流失防治费；

2．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、建设等项目，先按征地和

倾倒弃土弃渣等物质占地面积每平方米预征收 1.5 元，或按弃土

弃渣量每立方米预征收 2.5 元，待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完成并批准

后再按第 1 项规定执行，多退少补；

3．从事挖砂、采石、取土、烧制砖瓦等生产、建设活动可

按其产品产值，收取 1.5—4%的水土流失防治费。

水土保持补偿费、水土流失防治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，收

入全额缴入县财政专户。水土流失防治费用于因生产和建设过程

中造成或将要造成水土流失的防治。

第七条 水土保持补偿费、水土流失防治费统一由水行政主

管部门按其使用范围向财政部门编报年度收支计划，财政部门按

批准的年度收支计划及工作安排，分期拨入水行政主管部门支出

账户，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用途安排使用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主题词：水利 水土保持 收费 办法 通知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武部。

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县检察

院。

中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 年 4 月 20 日印发


